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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富川瑶族自治县民族医医院医技住院服务楼建设项目符合国家、自治区政府、市政

府及有关部门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富川瑶族自治县民族医医院以维护和增进人民健康

为目标，以满足人民群众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为导向。项目的实施，是提高富川瑶族自治

县域医疗服务能力；是提高本地区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素质、提高地区医疗水平、吸

引高端人才的需要；是缓解广大患者“看病难”问题的需要。

项目的建设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促进当地卫生事业的发展，

突破阻碍富川瑶族自治县民族医医院发展的瓶颈，推动文化卫生事业的发展。项目建设

是提高城市品位的要素，有利于吸引更多企业、人员，促进城市西部协调发展。

本项目符合现行有关规范和建设标准的要求切合富川瑶族自治县的实际情况及发

展需要，投资合理，项目建成后社会经济效益良好。因此，富川瑶族自治县民族医医院

医技住院服务楼建设项目的建设是必要的。

富川瑶族自治县民族医医院医技住院服务楼建设项目位于富川瑶族自治县富阳至

古城路段三里亭处，地理位置中心坐标为东经 111°18′22.35″、北纬 24°48′32.14″，北侧

有富川至梧州公路经过，交通便利。

本项目由富川瑶族自治县民族医医院投资建设，项目总投资 6750.71万元，土建投

资 5601.87万元，资金来源为业主多渠道自筹解决；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总占地面积

0.58hm2，其中主体工程区占地面积为 0.38hm2（永久占地），施工生产生活区占地 0.2hm2

（临时占地）；由于景观绿化区及边坡防护区占地范围 1.67hm2已全部纳入富川瑶族自

治县民族医医院中医瑶医诊疗业务用房及附属设施项目统一规划建设，景观绿化区及边

坡防护区不纳入本次验收范围，故实际验收面积减少。

本项目实际开挖土石方总量为 18.98万 m3（普通土方 14.78万 m3，石方 4.2万 m3），

回填土石方总量为 4.4万 m3（表土 0.05万 m3，普通土石方 4.35万 m3），外购表土 0.05

万 m3，弃方 14.63万 m3，其中弃方 10.43万 m3运往广西贺州华润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区

用于回填，弃方 4.2万 m3石方外售用于生产碎石；本项目实际建设期共 48个月，为 2018

年 9月至 2022年 8月。

本项目于 2017年 11月 7日取得《贺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富川瑶族自治县民

族医医院医技住院服务楼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贺发改社会[2017]251号）》；

2018年 3月 16日，取得《贺州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富川瑶族自治县民族医医院医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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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服务楼项目无需办理用地预审的函》；

2018年 4月 8日，取得《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追加富川瑶族自治县

民族医医院整体搬迁项目建设用地的批复》；

2018年 6月，由广西中盛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完成《富川瑶族自治县民族医医院医

技住院服务楼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报告》，并于 2018年 7月 10日取得贺州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关于富川瑶族自治县民族医医院医技住院服务楼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

复》（贺发改社会（2018）68号）。

2021年 8月，富川瑶族自治县民族医医院委托广西绿青蓝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完成了《富川瑶族自治县民族医医院医技住院服务楼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

批稿）》，并通过审批，2021年 8月 19日取得《贺州市水利局关于富川瑶族自治县民族

医医院医技住院服务楼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行政许可决定书》（贺水行审[2021]26

号）。

2023年 1月 16日，建设单位取得《富川瑶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富川瑶族自

治县民族医医院中医瑶医诊疗业务用房及附属设施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富发

改投资（2023）3号）。

2023年 9月，富川瑶族自治县民族医医院委托广西伟辉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完

成了《富川瑶族自治县民族医医院医技住院服务楼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根据本项目项目调查监测结果、及本项目施工资料的分析可以看出，建设单位比较

重视水土保持工作和生态保护，基本按照《富川瑶族自治县民族医医院医技住院服务楼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的设计实施各种预防保护措施。根据现场勘

查及竣工验收情况分析，可以得出以下总体结论：①通过对全线调查资料进行分析，项

目建设区没有因工程建设施工扰动而造成大面积水土流失。②通过对各工程部位的分项

评价，全线水土保持工作逐步落实实施，对各扰动地表生态的恢复等工作都取得了良好

效果，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因项目建设引发的水土流失。③本项目具体实际实施的各项水

土保持措施较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有一定变更，但总体来说，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

施的实施数量、面积基本满足工程防治水土流失的要求。植物措施起到了较好的水土保

持和美化环境作用，有效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符合水土保持要求。

考虑到本项目水土保持工作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为了做好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评

估工作，2022年 9月，建设单位委托我公司进行《富川瑶族自治县民族医医院医技住

院服务楼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的编制工作，接受委托后，2023年 9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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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组织相关技术人员对项目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并与有关部门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同

时结合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按照最新验收文件大纲，我公司于 2023年 9月完成了《富

川瑶族自治县民族医医院医技住院服务楼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的编写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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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川瑶族自治县民族医医院医技住院服务楼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特性表

验收工程名称
富川瑶族自治县民族医医院医

技住院服务楼建设项目
验收工程地点

富川瑶族自治县富阳

至古城路段三里亭处

验收工程性质 新建建设类项目 验收工程规模 总占地面积 0.58hm2

所在流域 珠江流域 水土流失分区

桂贺江中上游自治区

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

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部门、时间及文号 贺州市水利局，2021年 8月 19日，贺水行审[2021]26号

工 期
主体工程 2018年 9月~2022年 8月

水土保持工程 2018年 9月~2022年 8月

防治责任范围（hm2）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建设期防

治责任范围
2.25

验收范围 0.58

方案拟定水

土流失防治

目标

水土流失治理度（％） 98

实际完成水土流失

防治目标

水土流失治理度（％） 99.47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渣土防护率（％） 99 渣土防护率（％） /
表土保护率（％） / 表土保护率（％） /

林草植被恢复率（％） 98 林草植被恢复率（％） 98.04
林草覆盖率（％） 25 林草覆盖率（％） 26.32

主要工程量

工程措施 雨水管网 500m，绿化覆土 0.19万 m3

植物措施 景观绿化工程 0.1hm2

临时措施 临时盖板排水沟 60m，临时土质排水沟 255m，土质沉沙池 3个，密目网 2100m2

工程质量评

定

评定项目 总体质量评定 外观质量评定

工程措施 合格 合格

植物措施 合格 合格

投资

建设期水土保持方案投资 212.14万元

实际投资 64.69万元

增减原因

1、经过设计优化和现场实际施工情况，各分

区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植物措施工程量有

所增减，总体上措施投资减少。

2、本项目基预备费、水土保持监测及验收实

际费用少于方案设计费用。

工程总体评价
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符合国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的要求，各项工程安全可靠、质量

合格，总体工程质量到达了验收标准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单位 广西伟辉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富川瑶族自治县民族医医院

法定代表人及电话 李广权
法定代表人及

电话
明新周

地址
南宁市青秀区彩虹路北一里四巷

48号 地址 富川县富阳镇民族路 26号

邮编 530000 邮编 542700
联系电话 李原雄 17736609131 联系电话 陈一 13627749168

传真 / 传真 /
电子信箱 443914757@qq.com 电子信箱 47638406@qq.com

mailto:1472389155@qq.com
mailto:147238915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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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7.1 结论

建设单位较为重视富川瑶族自治县民族医医院医技住院服务楼建设项目的

水土保持工作，管理体系较为健全，按照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的要求，在项目

筹建期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并将水土保持措施纳入主体工程设计。在工程

建设期间把水土保持工作作为工程建设管理的主要内容之一，按照批复的水土保

持方案和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开展了水土流失防治工作，根据水土保持方案和工程

实际情况，实施了排水措施、临时防护措施、绿化等措施，基本形成水土流失防

护体系，同时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根据现阶段现场情况看，各项措施现已

发挥效益，总体看工程水土保持措施落实较好，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明显。

建设单位基本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实施了水土保持防治措施，水土保持措施质

量总体合格，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基本达到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达到水土

保持设施验收的条件，同意组织验收。

7.2 遗留问题安排

本项目不存在遗留问题。

富川瑶族自治县民族医医院医技住院服务楼建设项目基建施工已经完成，在

施工过程中基本按照已批复水保方案的水土流失防治体系并结合主体工程设计，

采取了相应的水土保持措施。各项措施现已发挥效益，总体看工程水土保持措施

落实较好，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明显。

此外工程运营管理单位（建设单位）应继续认真做好经常性的水土保持措施

管护工作，明确组织机构、人员和责任，确保水保设施完好并长期发挥作用，防

止发生新的水土流失。

7.3 下阶段工作安排

7.3.1 水土保持设施移交后的管理与养护责任、办法

本项目属于新建建设类项目，基建施工期发生的水土流失主要为主体工程

区、施工生产生活区等的施工建设对原有地貌、土地和植被的扰动和破坏，随着

水土保持工程的陆续建成并投入使用，水土流失已经逐渐减少且趋于稳定，做好

工程措施的维修工作和植物措施抚育管理工作，保障水土保持措施效益的切实发

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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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后，将由富川瑶族自治县民族医医院负责日常维护管

理工作，依照单位管理制度、基本管理流程及内部管理办法执行。尽快建立管理

养护责任制，落实专人，对工程出现的局部损坏部位进行修复、加固，林草措施

及时进行抚育、补植、更新，使其水土保持功能不断增强，发挥长期、稳定的保

持水土、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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